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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通報自主檢核暨對照建議表 

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責任通報自主檢核暨對照建議表 

性質 項目 欄位 說明及備註 

共同 

通 報 人 

基本資料 

□通報單位 單位類型 

□通報人員身分 區辨一般或責任通報 

□單位名稱 盡可能詳實，例如 

輔導室，應填寫「某某國小」 

急診室，應填寫「某某醫院」 

□姓名（應全名） 盡可能詳實（勿匿名） 

□電話（含分機） 盡可能詳實（含分機） 

□職稱 盡可能詳實 

被 害 人 

基本資料 

□姓名 盡可能詳實 

□性別 盡可能詳實 

□出生日期 盡可能詳實 

□身分證號 盡可能詳實 

□電話（住宅、公

司或行動） 

盡可能詳實 

□地址（居住） 依人所在地通報，例如， 

（一）跨縣市尌學有住校者，應通報尌讀學

校所在地； 

（二）跨縣市尌學未住校者，應通報通勤住

家所在地； 

□手足（兒少保護

及未成年性侵害） 

盡可能詳實，倘手足亦有受暴，請協助確認

手足身分及通報（一人一表原則） 

□父母監護人主要

照顧者（兒少保護） 

盡可能詳實 

相 對 人 

施 虐 者 

嫌 疑 人 

基本資料 

□姓名 盡可能詳實 

□性別 盡可能詳實 

□出生日期 盡可能詳實 

□兩造關係 

 

依所悉選擇 

個別 
成人保護 

具體事實 

□發生時間 盡可能詳實 

□案發地區 盡可能詳實 

□主要發生場所 盡可能詳實 

□案情陳述 一、應盡可能釐清不法侵害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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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責任通報自主檢核暨對照建議表 

性質 項目 欄位 說明及備註 

（一）人事時地物應盡可能詳實 

（二）不法侵害行為之樣態 

（三）不法侵害行為之頻率 

（四）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程度 

（五）最近一次遭受不法侵害之時間 

二、對於事件本身應有相當程度之確信或了

解，避免傳聞、猜測或擔心之情事；倘

於釐清過程而有逾法定通報時限情況，

原則非屬違法 

三、各網絡單位或責任人員不應以處理或處

遇困難而通報，例如，多次訪視案家皆

遭拒絕 

四、避免明確或顯然錯誤事由，例如，目睹

家庭暴力兒少應併於家庭暴力事件通報

表註記即可，無須另為通報 

□傷亡程度(選單) 依所悉選擇(系統上有附加檔案功能，若有傷

勢照片可上傳) 

□受暴類型（選單） 依所悉選擇 

性 侵 害 

受害經過 

與協助 

□發生時間 盡可能詳實 

□案發地區 盡可能詳實 

□主要發生場所 盡可能詳實 

□受暴類型（選項） 依所悉選擇 

□案情補充概述

（人事時地物） 

一、應盡可能釐清不法侵害細節 

（一）人事時地物應盡可能詳實 

（二）不法侵害行為之樣態 

（三）不法侵害行為之頻率 

（四）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程度 

（五）最近一次遭受不法侵害之時間 

二、對於事件本身應有相當程度之確信或了

解，避免傳聞、猜測或擔心之情事；倘

於釐清過程而有逾法定通報時限情況，

原則非屬違法 

三、各網絡單位或責任人員不應以處理或處

遇困難而通報，例如，多次訪視案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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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責任通報自主檢核暨對照建議表 

性質 項目 欄位 說明及備註 

遭拒絕 

四、避免明確或顯然錯誤事由，例如，性侵

害行為包括性交及猥褻，然騷擾非屬範

疇 

家防中心補充 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不適用成人性騷擾、

兒少性騷擾及校園性騷擾等非屬性侵害事件 

兒少保護 

案情陳述 

□發生時間 盡可能詳實，提供明確時間且聚焦現在 

□發生地點 盡可能詳實 

□案情陳述、已提

供之協助、受暴情

形 

一、應盡可能釐清不法侵害細節 

（一）應符兒少法第五十三條或通報表所指

（列）通報情事 

（二）人事時地物應盡可能詳實 

（三）不法侵害行為之樣態，例如，責打、

罰跪、掌摑 

（四）不法侵害行為造成傷勢，例如，受傷

部位、面積、情形或嚴重程度 

（五）不法侵害行為之頻率 

（六）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程度 

（七）最近一次遭受不法侵害之時間 

（八）其他，例如，該案件係接獲警政或校

外會通知，仍請註記案件情形，例如，

施用毒品之認定應回歸驗尿結果或自

陳施用 

二、對於事件本身應有相當程度之確信或了

解，避免傳聞、猜測或擔心之情事；倘

於釐清過程而有逾法定通報時限情況，

原則非屬違法 

三、各網絡單位或責任人員不應以處理或處

遇困難而據以為通報事由，例如，多次

訪視案家皆遭拒絕；雖非屬法定通報範

疇，然家屬堅持或要求通報 

家防中心補充 一、避免明確或顯然錯誤事由 

（一）目睹家庭暴力兒少應併於家庭暴力事

件通報表註記即可，無須另為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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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責任通報自主檢核暨對照建議表 

性質 項目 欄位 說明及備註 

（二）兒少（含校園）性騷擾事件應通報兒

少保而非性侵害，且應通報者係被行

為人而非行為人 

（三）殺子自殺：應排除單純因情緒起伏致

有揚言舉止之案件，此非指須待自殺

情事發生方可通報，而係建議倘遇是

類評估係因情緒起伏或經濟困頓所衍

生揚言情事，實應先行安撫情緒並提

供相關協助，而非聞言即認屬通報範

疇 

（四）剝奪或妨礙尌學：是類案件其通報事

由之立法意旨在於保障學生之受教

權，此實為教育主管機關之權責範

疇，應由學校依強迫入學條例及相關

法令規定先行介入（指依第九條之規

定，由學校報請委員會經家訪、勸告、

警告、限期及罰鍰者）然仍未恢復尌

學者，方符通報要件。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家庭暴力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08年 7月 1日更新 

 

兒少案件(含性侵)常見錯誤通報說明 
 (1)單純尌學不穩定或中輟案件，無須進行兒少保護通報： 

單純尌學不穩定案件或已達中輟標準之學生，校方應依「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

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規定通報中輟，並報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強迫入學。倘

無涉及兒少法第 53條所指通報範疇(例：兒少遭受不當對待)，則無須進行兒少

保護通報。 

(2)單純失蹤案件(或逃學、逃家)案件，應報請警方協助： 

針對不知去向兒少，校方應聯繫家長報請警方進行失蹤協尋，倘兒少經詢問後可

先與兒少確認離家情形，倘有涉及兒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剝削防制條例

所指通報範疇者，再行評估通報。 

(3) 脆弱家庭通報與兒少保護通報不同： 

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

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

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應係通報脆弱家庭而非兒少保護。

兒少保護通報係針對兒少權法第 53條所指通報範疇，而非因認定案件需要「高

規格」處理便逕行通報兒少保護。脆弱家庭通報範疇如下： 

a.家庭經濟陷困致有福利需求：包括因長期性失業致家庭經濟陷困、

因急難變故致家庭經濟陷困、因家庭成員傷病醫療致家庭經濟陷困、

福利身分、資格爭議家庭因債務致經濟陷困。 

b.因家庭遭逢變故致家庭功能受損致有福利需求：包括天然災害或

意外事故等突發性事件致家庭功能受損、主要照顧者突發性變故致

家庭功能受損。 

c.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致有福利需求：包括家庭成員組成複雜致家

庭成員有安全疑慮、親密關係不協調或衝突(未達家庭暴力程度) 致

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堪慮、家庭成員關係不協調或衝突(未達家庭暴力

程度)致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堪慮。 

d.兒少發展不利處境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包括具有特殊照顧

需求之兒少、主要照顧者資源或教養知能不足、兒少不適應行為致

有照顧問題。 

e.家庭成員身心障礙或傷、病、失能，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包括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重大傷病者等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

求、原照顧者不勝負荷或因故無法照顧、罹患精神疾病致有特殊照

顧或福利需求、酒癮、藥癮等成癮性行為致有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f.因個人生活適應困難致有福利需求：包括自殺/自傷行為致有福利

需求、社會支持網絡薄弱致有福利需求、流落街頭、居無定所致有

特殊照顧或福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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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神違常或自殘自傷案件： 

單純精神違常案件，可鼓勵家長攜兒少尋求醫療資源協助，而非通報兒少保護。

另有關兒少自殘自傷案件，應先了解兒少自殘自傷之原因，倘係因兒少遭不當對

待或屬兒少保護通報範疇者，應進行兒少保護通報及自殺防治通報。然倘係無涉

兒少保護情事(如：情感糾紛、憂鬱症等狀況)，非屬兒少法第 53條所指通報範

疇。 

 

(5)校園性騷擾案件： 

a.校園性騷擾案件之通報對象應係被行為人，而非行為人。 

b.性騷擾案件請使用兒少保護通報表，勿使用性侵害通報表。 

c.集體性騷擾案件，每一被行為人都各應通報一張兒少保護通報表，

勿以「王小明等 7人」通報集體性騷擾案件。 

d.兒少姓名、基本資料勿隱匿，並應詳實提供(請勿以王○明呈現)。 

e.請先確認行為人之身分：「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規定，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係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倘行為

人係校外人士，亦請註記是否知悉有上述身分或為不明人士。 

f.請先確認是否符合性騷擾定義：單純兒少間遊戲過當，且當事人

間皆無不舒服(包含：覺得噁心、不喜歡、討厭等)之感受，或係單

純性平案件(如：交往且未涉性猥褻或性侵害者)，無須進行兒少保

護通報。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規定，性騷擾係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

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

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g.案情部分請詳實填寫：收案社工須透過案情進行判斷，故即便校

方內部通報分工不同，通報人仍應了解案情後進行填寫，切勿省略

不寫或僅填寫「疑似發生校園性騷擾案件」。 

(填寫內容參考：應針對人、事、時、地、物進行描述，並包含被行

為人主觀感受。) 

(正確通報案情陳述示範：王小明於 12/3晚間無故遭酒醉之父親以

水管責打，母親見狀雖協助攔阻，然仍造成王小明腿部多處瘀傷。 

 錯誤通報案情陳述示範：王小明疑似遭受家庭暴力。) 

(6)兒少目睹家庭暴力案件，應進行家庭暴力通報，而非兒少保護通報： 

目睹兒少非屬兒少法第 53條所指通報範疇，而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50條規範教

育單位係為責任通報單位，故校方倘知悉兒少家長或照顧者發生家庭暴力事件，

仍應進行家庭暴力通報，而非僅須提供兒少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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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兒少施用或持有毒品案件，應確認「是否坦承施用毒品」或「驗尿陽性」後

始進行通報：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年 7月 22日衛部護字第 1051461433號函釋「兒少法第 53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責任通報人員知悉兒少有施用毒品、非法管制藥品或其他

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行為，應於 24小時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爰此，需通報情形包含「兒少自陳施用毒品」或「驗尿結果呈現陽性反應者」，

倘若相關人員因查獲兒少持有毒品而懷疑其同時有吸食，請俟尿液檢驗結果證實

後，再行通報…」。故為利案件處理，通報案情協請提供下列資訊，倘係懷疑兒

少可能施用毒品，請先聯繫校內學務處(或教官室)先行進行尿液篩檢後，依據結

果進行通報： 

a.毒品類型 (如：K他命、安非他命或其他)。 

b.「兒少自陳施用毒品」或「驗尿結果為陽性」至少其一。 

c.校方是否已依「特定人員尿液篩檢處理要點」辦理。 

d.倘係接獲校外會或警政單位通知，仍請協助釐清上揭訊息後填寫

於通報表。 

(8)散播兒少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者(含裸照)，請先釐清案件情形後再進行

通報： 

散播兒少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者，恐有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第 38條之情形，故請先協助了解所遭散播之內容後再進行通報。 

通報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a.案情陳述僅表示兒少遭散播「清涼照」或「不雅照片」：難以判斷

是否有上揭散播兒少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 

b.遭散播照片之兒少應通報性剝削報告書。 

c.收到照片因而有不舒服感受者，亦應該通報兒少保護通報(性騷

擾)。 

(9)單純燒燙傷或意外案件(如：跌倒、車禍)，未涉及兒少保護情事者，無須進

行兒少保護通報： 

倘兒少因燒燙傷或意外事件入院，醫療單位係為第一線直接面對面接觸兒少或父

母(或照顧者、親屬)，可協助釐清下列訊息後，評估是否兒少保護情事後再進行

通報： 

a.是否有 6 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少遭獨留之情形：倘有此情

形，應進行兒少保護通報。 

b.兒少身上是否有其他可疑外傷：除本次尌醫傷勢外，可觀察兒少

身上是否有其他可疑外傷。 

例如：雖因意外燙傷尌醫，然身上多處瘀青。 

c.兒少父母(或照顧者、親屬)所陳述案件發生情形是否可疑或是否

為兒少能力所及之行為。 

例如：2個月之嬰兒自行拿取母親之安眠藥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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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燙傷部位、面積是否可疑或顯違常理： 

例如： 

a-1 父母表示兒少係喝水時遭熱水燙傷，然燙傷部位確為背部

及臀部(燙傷部位可疑)。 

a-2 父母表示兒少係案押飲水機時遭燙傷，然燙傷面積確相當

高(燙傷面積可疑)。 

e.兒少與父母(或照顧者、親屬)之互動狀況：兒少是否有抗拒或害

怕與父母(或照顧者、親屬)互動之情形。 

f.兒少住院期間之受照顧狀況： 

例如：照顧者是否經常獨留年幼兒少於病房中。 

(10)單純自殘自傷案件，無須進行兒少保護通報： 

有關兒少自殘自傷案件，應先了解兒少自殘自傷之原因，倘係因兒少遭不當對待

或屬兒少保護通報範疇者，應進行兒少保護通報及自殺防治通報。然倘係無涉兒

少保護情事(如：情感糾紛、憂鬱症等狀況)，非屬兒少法第 53條所指通報範疇。 

(11)應依人在地進行通報： 

兒少保護案件之緊急處置係依兒少人在地進行處理，倘兒少目前住院中，請通報

予醫院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倘兒少未住院，請通報兒少人在地主管機關(通常為

兒少居住地)。 

(12)單純未施打預防針案件，無須進行兒少保護通報： 

單純查訪或催打未遇者、拒絕施打預防針者，若兒少並未遭受不當對待者，並無

兒少權法第 53 條所指通報情事，衛生單位可透過衛生所內之固定窗口將名單回

報予社會局，而非逕為兒少保護通報。 

(13)兒少權法第 54-1條案件，應進行查訪確認後始進行通報： 

兒少權法第 54-1 條規定「兒童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有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於受通緝、羈押、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入獄服刑時，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或法院應查訪兒童之生活與照顧狀況。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檢察官、法院尌前項情形進行查訪，知悉兒童有第五十

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及第五十四條之情事者，應依各該條規定通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故仍應確認兒少受照顧狀況後，始能確認是否有兒少保護情事(兒

少保護通報)，或係單純因負擔家計者入監，影響照顧者功能者(高風險家庭通報)。

而非逕為通報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當事人之所有戶內兒少。 

 (14)少年從事詐騙車手(或少年犯罪案件)，應確認「是否遭脅迫或欺騙等情事」

等案件情形後始進行通報。 

(15)倘無兒少保護情事，不應僅依當事人要求而通報： 

常見警政單位因當事人家庭糾紛，雖無涉兒少保護情事，仍應當事人要求而進行

通報。然是類兒少保護通報，經常經家防中心多次聯繫後，仍因非屬兒少法第

53 條所指通報範疇，不予分案逕予結案，除花費多名人力及時間之行政成本，

亦壓縮社工處理危機案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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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單純逃逸外勞產子，無須進行兒少保護通報： 

單純逃逸外勞產子之案件，未有兒少保護情事者，非屬兒少法第 53 條所指通報

範疇，無須進行兒少保護通報。針對無戶籍及無國籍兒少，倘經評估有相關服務

需求，可透過轉介之方式，予本中心續處。 


